2012年新余市中小学电脑制作
作品分类、要求、报送及评比办法

一、“评选类项目”作品分类、要求、报送及评比办法

（一）“评选类项目”作品分类

小学组：电脑绘画（包括以“校讯通”为主题的专项绘画作品）、电脑动画（包括以“健康教育”为主题的专项动画作品）、网页设计制作、微博英语创作

初中组：电脑绘画（包括以“校讯通”为主题的专项绘画作品）、电脑动画（包括以“健康教育”为主题的专项动画作品）、网页设计制作、手机动漫创作（主题内容为：我心中的老师、我和“校讯通”）、微博英语创作

高中组：电脑艺术设计、电脑动画（二维和三维，包括以“健康教育”为主题的专项动画作品）、网页设计制作、计算机程序设计、手机动漫创作（主题内容为：我心中的老师、我和“校讯通”）。

（二）相关要求

1.活动主题：探索与创新

鼓励广大中小学生结合课堂教学的学习与实践活动及生活实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设计、创作电脑作品，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作品形态界定

参照“第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指南”〔可从新余现代教育技术网（www.xydjg.com）下载〕。

3.作品制作

（1）中小学生应独立设计并创作作品，指导教师可以给予适当的启发和技术指导，但不能直接动手帮助学生完成作品制作。

（2）小学组、初中组每件作品主要作者不超过2人，高中组每件作品限报1名作者；每个作者限报1件作品；每件作品限报1名指导教师。

（3）作品中不能以链接网站或其他网页的内容作为作品的内容。

（4）网页作品的各级目录（文件夹）和所有文件的命名须采用英文小写字母。

4．参赛作品资格审定

（1）有明显政治原则性错误和科学常识性错误的作品，取消参评资格。

（2）严格杜绝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直接取消该作品参评或获奖资格，并将有关情况通报相关省级教育部门及所在学校。

（3）已正式出版的作品、已参加其他全国性比赛（包括：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等）的作品不参加评选。一经发现，直接取消该作品参评或获奖资格。

（4）不符合作品形态界定相关要求的作品，直接取消参评资格。
（三）作品材料报送

（1）各参赛学校于2012年2月13日前（以邮戳为准），将学校选送作品和有关材料统一报送市电教馆。部分材料要求同时报送书面和电子文档材料。电子文档可以用光盘、U盘或发送邮件等形式报送。

（2）需要报送的材料有：推荐作品电子档；学校组织“活动”工作情况小结（1000字以内）电子档及推荐作品总名单（附件二），附件二要求同时报送书面和电子文档材料；有作者签名的“选送作品登记表和作品创作说明”（附件三），“说明”内容包括：作者简介、作品主题、创作思路和技术应用，解释在创作过程中，素材选用、色彩运用、制作技巧等是如何体现作品主题的等，该项目要详细填写同时报送书面和电子文档材料；

（3）以“校讯通”为主题的专项绘画作品、以“我和‘校讯通’”为主题内容的手机动漫创作作品，参赛学生可于2012年4月10日至5月10日期间通过“电脑活动”网站（http：//www.huodong2000.com.cn）进行网上报名并上传参赛作品。

（4）微博英语创作参赛学生可与2012年2月1日至6月10日期间，登录敏特微博英语创作学习社区（以下简称“学习社区”）进行实名注册和报名，并选择一个主流微博平台建立微博账户。“学习社区”将于2012年2月1日正式在“电脑活动”网站（http：//www.huodong2000.com.cn）开通。

（5）推荐作品电子档文件夹命名及目录说明：推荐作品第一级文件夹名为：“‘学校名称’2012年新余市第十一届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参赛作品库”；二级文件夹分别命名为小学、初中、高中；三级文件夹分别命名为电脑绘画、电脑绘画（“校讯通”专项绘画作品）、电脑动画、电脑动画（二维）、电脑动画（三维）、电脑动画（“健康教育”专项动画作品）、微博英语创作、网页、程序设计、电脑艺术设计、手机动漫创作；四级文件夹分别命名为作品名称；四级文件夹内含：参赛作品、源文件（要求提交的作品）、选送作品登记表和作品创作说明、作者照片（2寸免冠彩照）等，并确保能够运行。

（四）作品评比

    （1）初评：新余市电教馆将聘请专家按评选类项目分组，根据《第十一届江西省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作品评审表》（附件一）的要求对全市中小参赛作品进行逐一评审，评审后由高分到低分拟定各组入闱省级参评作品。

（2）未入闱省级评比的作品和在省级评比中未获奖的作品将在市级进行评奖。

（五）作品使用

选送到省参加评选的作品将于2012年3月在江西省电教馆网站（www.jxdjg.gov.cn）上公示一周。获奖作品将长期放在“江西省电教馆门户网站”和“新余现代教育技术网”上，供广大中小学师生学习、观摩。部分优秀作品经编辑、加工后将制作成活动相关指导学习材料（光盘），供广大中小学师生交流学习。

二、“竞赛类项目”项目分类、竞赛规则及有关要求

（一）“竞赛类项目”是指中小学生按照命题要求编程，使智能机器人完成相关任务。符合“机器人”定义概念的各类机器人产品均可参加。 

项目设置为：

小学组：一对一机器人足球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食品安全竞赛

初中组：二对二机器人足球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食品安全竞赛

人型机器人全能挑战赛

高中组：二对二机器人足球

二对二机器人篮球

（二）竞赛规则

参照“第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指南”。

（三）有关要求

1．报名事项

（1）机器人足球竞赛：小学组每队限报1人，初中组和高中组每队限报2人；

（2）机器人工程挑战赛--食品安全竞赛：每队限报2人；

（3）机器人篮球竞赛：每队限报2人；

（4）人型机器人全能挑战赛竞赛：每队限报1人。
（5）在2011年江西省第九届中小学机器人竞赛中荣获一等奖的队确立为种子队，可以直接参加省里比赛。

（6）每个参赛队限报指导教师1名。

（7）每个选手限报一个项目。

各学校于2012年4月23日前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交组织工作情况小结、报名表（见附件四）、参赛队员照片、机器人照片和机器人“创作说明”（包括设计方案和编程思路等）。“创作说明”等资料将于竞赛结束后公开，供大家交流与学习。不按要求报送材料的队伍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2．比赛时间、地点（另行下文）

3．比赛器材

对中小学生参加竞赛的机器人产品不做限制，符合《第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指南》中“机器人”定义概念的各类机器人产品均可参加竞赛活动。
参赛所需器材（机器人、计算机及程序软件）由参赛选手自备。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魏  凡

电    话：6413266

电子邮箱：weifanmax@163.com

通讯地址：新余市城北堎上路272号新余市电化教育馆

邮政编码：338000

